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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生态环境局
关于紫阳县蒿坪河流域堰沟河重金属污染

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

紫阳县蒿坪镇人民政府：

你单位报来的《关于紫阳县蒿坪河流域堰沟河重金属污染治

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的申请》及相关资料收悉。经审查，

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紫阳县蒿坪河流域堰沟河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位于紫阳县

蒿坪镇堰沟河村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库容 10.2万 m
3
第二类

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 1座，清运回填矿渣 9.5万方，封堵矿

洞 16个，其中有水矿洞 14个，无水矿洞 2个，新建施工期临时

道路 160m，生态恢复 14151.46m
2
。项目总投资 1329.19万元，

其中环保投资 66.5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5%。

该项目为安康市生态环境局、安康市财政局于 2020年 1月

16日下达的 2019年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，于 2021年 6

月 25日开工建设，2022年 5月 4日已全面竣工。该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文件未经审批擅自开工建设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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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影响评价法》有关规定，已移交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紫阳分局依

法查处。经紫阳分局核实报告，该项目属于环境治理工程，建设

期间未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，项目建成后安全填埋含重金属

固体废物 9.5万方，植被恢复 1.2公顷，对生态环境具有正向影

响，是解决蒿坪河流域堰沟河重金属污染的重要措施，是落实《蒿

坪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规划（2016—2030)》和中央环

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重要项目，有利于蒿坪河及汉江水质

保护。经紫阳分局集体研究决定对该项目不予行政处罚。

经审查，在全面落实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本批复提出的各

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后，该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

和控制，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书总体评价结论和各项环境

保护对策措施。

二、项目建设与运营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

（一）做好封场后生态恢复措施。落实生态环境恢复主体责

任，做好封场后的生态环境恢复措施，定期检查生态恢复区域恢

复效果，及时调整策略以确保恢复工作的有效性，确保封场后符

合《 一般工 业固体 废物贮 存和填埋 污染控 制标准》

（GB18599-2020）II类场的终场覆盖要求。

（二）落实封场后环境监测。按照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

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9-2020）、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

术指南 总则》（HJ819-2017）相关要求进行定期开展环境监测。

结合本项目建设内容和环境风险的特点，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

预案，并报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。

（三）规范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。按照“源头控制、分区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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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、污染监控、应急响应”的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建设雨污分流、

挡水墙、截洪沟等设施，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地下水的污染防

治措施和跟踪监控，确保在防渗层发生渗滤液渗漏时能及时发现

并采取必要的污染控制措施。

（四）巩固土壤污染防治措施。采取严格防渗措施，防止发

生渗漏污染土壤，设置土壤跟踪监测系统，科学、合理的设置土

壤监测点位，建立完善的跟踪监测制度。

四、有关事项要求

（一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及措施与主体工

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

度。必须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（二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，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

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污染防治、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

动的，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重新报批。环境影响报告书自批

准之日起超过 5年，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，其环境影响报告

书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
（三）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选址、建设、运营全过程落实环

境影响保护措施、公开环境信息的主体，应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》等要求依法依规公开建设项目环评

信息，畅通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渠道，保障可能受建设项目环境

影响的公众权益。

（四）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的要求，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紫阳分局负责该项目的事中事

后监督管理，安康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对事中事后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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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。

（五）你单位应在接到本批复 10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的

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紫阳分局备案，并按规定接

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安康市生态环境局

2025年 1月 3日

抄送：安康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，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紫阳分局。


